
【表格2】  

 年度兩岸/國際文化交流(出國)第   期補助申請書

計 畫 名 稱： 

申  請  者： ( 團 體 請 填 立 案 登 記 名 稱 全 銜 )

（一） 申請類型 
【請先勾選（1）「申請類型」其中一項，再勾選（2）「申請項目」其中一項，請勿複選】 

□傳統戲曲

□無形文化資產

□文學

□現代戲劇

□音樂

□弱勢團體及其他少數族群

□社區文化

□傳統音樂

□影音藝術

□視覺藝術

□舞蹈

□藝術環境與政策發展

□原住民族

（二） 申請項目 

□創作

□展覽

□調查研究

□研習進修

□演出/映演

□研討會

□影音製作

□其他（請說明：  ）

聲明事項：      

一、申請者經詳讀申請須知，同意並願遵循申請須知之相關 

規定及規範。  

二、茲聲明本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 

三、茲聲明本申請案非政府、政黨、學校、行政法人等機構  

及其所屬單位主辦、合辦、承辦之活動計畫。 

四、茲聲明本申請案非政府、政黨、學校、行政法人等機構及 

其所屬單位為主要股東或捐助人之組織主辦之活動計畫。 

五、茲聲明本申請案不作為學位或學術升等之用。 

六、茲聲明申請者為本申請案之主要執行者。 

七、茲聲明申請案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者， 

 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申  請  日  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（申請單位印鑑章或申請人簽章） 

（如使用線上申請，可免用印或簽章） 


